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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交通技術 

科 目:交通安全 

劉奇老師 

一、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強制權益保障包括那些？各有何適用狀況？給付項目及金額為何？那些狀

況不在此類權益保障範圍內？（25 分）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在於「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相關規定」，係屬「道路交通安全」重要相關

法規，一般考生只要具基本概念即可作答，惟如要求其答案論述完整則需有點程度。 

《命中特區》正規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立法目的 

當汽車肇事而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可以在「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法」規定的給付範圍內，轉由保險公司承擔其賠償責任，減輕其賠償負擔。在發生交通

事故後，可由請求權人直接申請保險給付，而不必先經過肇事責任歸屬賠償責任之確定及

冗長的訴訟程序；另如肇事者未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或肇事逃逸，亦可透過「財團法人

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領取補償金。因此，「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立法目的為

可迅速提供受害人基本保障，協助其基本生活之所需，並安定社會。 

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強制權益保障範圍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係為救助交通事故中不幸的受害人而設計之政策性保險，故「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強制規定所領有牌照的車輛均應投保汽車責任保險，除各型汽車

外，亦包括各型機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此種保險法制大幅擴大受保障的範圍，所涵蓋

的汽車險種包括傷害險、乘客責任險及車外第三人責任險，亦即是一種融合傷害保險及

責任保險的綜合保險。 

我國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所採行的制度一般稱為「無過失責任保險制度」，這種強制保

險制度不僅對肇事者（被保險人）責任提供保障，並擴及車上乘客傷亡的責任及行人傷

亡的責任的保障，亦即在被保險人駕駛被保險汽車肇事時，不論被保險人是否有過失，

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所造成的上述三種損害都要賠償。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適用狀況 

因發生汽、機車交通事故而受傷的受害人，或死亡者之遺屬，若對方汽、機車有投保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則可向肇事汽、機車所投保的產物保險公司申請「保險金」。 

若肇事汽、機車致他人受傷或死亡，符合下列事項之一，則受傷的受害人，或死亡者之

遺屬可向特別補償基金所委託的任一產物保險公司申請「補償金」，例如： 

肇事汽、機車逃逸； 

肇事汽、機車無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肇事汽、機車雖有投保，但未經被保險人同意使用； 

肇事車輛為農耕車或拼裝車等。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之給付項目及金額 

保險金或補償金給付內容如下：（101 年 3 月 1 日以後發生之汽車交通事故適用） 

醫療給付：最高金額 20 萬元。 

殘廢給付：依殘廢程度分 15 等級，最高金額 200 萬元，最低 5 萬元。（可一併申請醫療

給付）。 

死亡給付：200 萬元（可一併申請醫療給付）。 

無法申請保險金或補償金的情況 

汽、機車駕駛人傷亡而未涉及他車之單一車輛事故，如自摔或自撞電線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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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故意行為，如自殺； 

駕駛人犯罪行為，如酒後駕車而發生交通事故，自己傷亡者； 

財物損失。 

 

二、請說明鐵路系統之鐵路行車規則中，將行車事故區分為那幾類事故？每一類請列舉 3 種事故

類型。（25 分） 

《考題難易》★（非常簡單）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在於「鐵路行車事故之分顧」，係「軌道運輸安全」章節之重要法規條

文，一般考生只要熟記條文，應可順利作答並獲得高分。 

《命中特區》正規班、題庫班、總複習等講義。 

【擬答】 

依「鐵路行車規則」規定，鐵路行車事故分成「重大行車事故」及「一般行車事故」，茲

分述如下： 

第 60 條規定：鐵路法所稱「重大行車事故」，係指下列情事： 

正線衝撞事故：指於正線發生列車互相、車輛互相、或列車與車輛互相間之衝撞或撞

觸。  

正線出軌事故：指 於正線發生列車或車輛傾覆或脫離軌道。  

正線火災事故：列 車或車輛於正線發生火災。前開「火災」指因燃燒致生延燒而須即

刻滅火之狀態。 

第 61 條規定：鐵路法所稱「一般行車事故」，指前條所定「重大行車事故」以外之下列

情事： 

衝撞事故：指發生列車互相、車輛互相、或列車與車輛互相間之衝撞或撞觸。  

出軌事故：指發生列車或車輛傾覆或脫離軌道。  

火災事故：指列車或車輛於側線發生火災。  

平交道事故：指列車或車輛於平交道與道路車輛或行人發生衝撞或碰撞。  

死傷事故：指除前列各款外，因列車或車輛運轉或跳、墜車致發生人員死亡或受傷之

情事。  

設備損害事故：指除前列各款外，因列車或車輛運轉且非因天然災變造成設備或結構

物新臺幣 150 萬元以上之損害。  

運轉中斷事故：指除前列各款外，因 列車或車輛運轉且非因天然災變造成 1 小時以上

之運轉中斷。 

就「重大行車事故」及「一般行車事故」各列舉 3 種事故類型分述如下： 

過去曾發生之「重大行車事故」案例 

 2018 年 10 月曾發生台鐵普悠瑪列車司機員因為專注於趕路與排除故障，自行將 ATP

系統關閉，未注意到以超過速限（75km/h）的速度（141km/h）進入半徑 306 公尺的

新馬站彎道，導致列車前進方向第 1 節車廂先出軌並向左側傾覆，隨後第 2 至 8 節車

廂亦相繼出軌及側翻之嚴重死傷事故。 

過去曾發生過臺鐵大里追撞事故，其肇因於電力機車司機員，因 ATP 誤動作對行車造

成困擾而擅自關閉，並以超過限速 75Kph 的 90Kph 運轉，在視線不良或誤判號誌的狀

況下而「冒進」，導致煞車距離不足而衝撞另列區間電車之死傷事故。 

過去曾發生過高鐵乘客故意攜帶裝滿汽油的行李箱上車，幸被其他乘客及早發現告知

列車長而未肇事，始讓全列車乘客幸運逃過一劫，否則因高鐵列車高速行駛及快速煞

車，將可能發生正線火災事故之憾事。 

過去曾發生之「一般行車事故」案例 

2024 年 9 月 07 日曾發生幸福水泥公司於東澳站辦理調車作業移動編組至其他股道，

因司機員及調車工疏忽未留意轉轍器開通方向，致擠壞轉轍器後 2 輛貨車出軌，此為

側線出軌事故。 

2024 年 9 月 18 日曾發生台鐵區間車行經斗六~林內間東正線 (K262+746)平交道時，

一輛摩托車闖越平交道侵入路線，司機員發現後立即鳴笛示警並緊軔但仍撞及（騎士

https://www.publ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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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死亡），此為平交道事故。 

2024 年 9 月 14 PP 自強號準點進入板橋站時，1 名男性旅客自車站第 2 月台落軌，司

機員發現後立即鳴笛示警並緊急煞車但仍撞及，經緊急救護後隨即將傷者送醫，此為

一般死傷事故。 

 
三、試說明汽車駕駛人（除身心障礙者及年滿 60 歲職業駕駛者外），其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應

滿足那些基準？（25 分） 

《考題難易》★★★（普通）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在於「汽車駕駛人的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之基準」，係出自「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相關條文，雖一般考生只要具基本概念即可作答，惟如要求其內容細節應依條文作答

則難度頗高。 

《命中特區》正規班講義。 

【擬答】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4 條規定，汽車駕駛人除身心障礙者及年滿六十歲職業駕駛者

外，其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合格基準依下列規定： 

體格檢查 

視力：兩眼祼視力達 0.6 以上，且每眼各達 0.5 以上，或矯正後兩眼視力達 0.8 以上，且

每眼各達 0.6 以上。 

辨色力：能辨別紅、黃、綠色。 

聽力：能辨別音響。 

四肢：四肢健全無缺損。 

活動能力：全身及四肢關節活動靈敏。 

無下列疾病情形： 

癲癇。但檢具醫療院所醫師出具最近二年以上未發作診斷證明書者，不在此限。 

有客觀事實足以認定其身心狀況影響汽車駕駛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 

其他足以影響汽車駕駛之疾病。 

其他：無酒精、麻醉劑及興奮劑中毒。 

體能測驗 

視野左右兩眼各達 150 度以上。但年滿六十歲之駕駛人，視野應各達 120 度以上。 

夜視無夜盲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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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應由公立醫院或衛生機關或公路監理機關指定醫院為之，或由附

設有檢查設備及檢定合格醫事人員之公路監理機關或指定之診所、團體為之，但申請學習

駕駛證時已經體格檢查合格者，1 年內免再檢查。 

 
四、高、快速道路施工，除依規定應佈設交通管制設施外，應視情況加派旗手，以維護交通安

全，請說明那些情況下應派旗手？旗手之交通指揮手持物及手勢有何規定？（25 分） 

《考題難易》★★★★（困難） 

《破題關鍵》本題考點在於「道路施工交通管制之旗手相關規定」，係出自「快速公路施工交通

管制手冊」相關規定，屬頗為冷門之題目，考生僅能依其基本認知去作答，如要求其內容細節

均應依規定作答則難度很高。 

《命中特區》無 

【擬答】 

前言 

高、快速道路施工應以工作區段為中心設置「交通管制區」，向車道上下游各延伸一定距

離，在其中佈設各項交通管制設施，以維持施工區車輛及人員的安全，並減少因施工所造

成車輛及人員之不便與危險。「交通管制區」通常分為五個區段，其交通管制範圍下圖所

示。 

 
高、快速道路施工，除依規定應佈設交通管制設施外，應視情況加派旗手，以維護交通安

全，應派旗手之情況如下： 

當交通管制設施佈設與撤除時。  

當機具出入施工地區時。  

標線或標記施工時，操作人員工作點上游應派遣旗手，其值勤位置隨操作人員機動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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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並應適時通知操作人員上游車流狀況。  

其他工程司認為有需要時。  

旗手之交通指揮手持物及手勢相關規定 

旗手除具指揮引導交通之作用外，尚兼具警示工作人員之作用。有關旗手之操作相關規定

如下：  

旗手應位於前漸變區段內明顯處之路肩上或封閉車道內，或工程司指定處，其位置以便

於指揮交通及兼顧旗手本身安全為原則。  

旗手於執勤時，必須穿著規定反光衣（背心），手執紅旗（60 公分×60 公分，旗桿長度

為 80～120 公分），但夜間應以閃爍型紅色電指揮棒代替紅旗，並面對來車指示行車方

向。  

旗手之交通指揮手勢：  

日間：手執指揮紅旗，手臂作輕拍狀。  

夜間：手執閃爍型紅色電指揮棒，手臂作輕拍狀。  

若交通管制時間較長，或在交通量較大地區施工，應避免長時間由同一人指揮交通。  

執勤時不可和其他工作人員聊天，以免妨礙工作之注意力。  

旗手應站立於安全位置，旗手上游適當距離，得視需要設置其他警示設施，必要時得以

電動旗手輔助。 

【資料來源：交通部公路（總）局，快速公路施工交通管制手冊，107 年 11 月】 

 
 

https://www.public.com.tw/

